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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語文能力測驗居家考試 

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 

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受中華民國教育部之委託，提供華語文能力測驗

服務。依據相關個人資料保護法規要求，本聲明將說明當您報考並參加華語文能力測驗居家考試（以

下簡稱居家考試）時，本會如何蒐集、處理、利用與保護您的個人資料，請務必詳閱。 

如您依所適用之法律尚未成年，請由您與您的法定代理人一同閱讀本聲明，並在您的法定代理人

同意本聲明內容後，再報考居家考試並向本會提供個人資料。若您的法定代理人不願意接受本個人資

料蒐集聲明，請勿報名參加居家考試、在本會線上系統註冊，或向本會提交任何資料。 

當您是由他人─例如學校教師、於您所在地的中華民國駐外館處或本會於您所在地的代理機構等

─協助提供個人資料向本會報考時，若您或您的法定代理人不同意本聲明內容，請儘速依本聲明所載

聯絡方式與本會聯繫。 

若您是以學校教師或其他身分代考生向本會報考時，您向本會承諾您已獲得考生或其代理人之適

當授權，且考生或其法定代理人已閱讀並同意本聲明內容。 

1. 本會蒐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

1.1 本會為提供您居家考試服務，為履行居家考試契約所必要，如資格審核、測驗安排與通知、費

用收取、成績單/證書印製等目的，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。 
1.2 本會為維持居家考試紀律、確保居家考試成績真實性之正當目的，可能蒐集您的個人資料，

如利用影音裝置監督居家考試過程等。 
1.3 本會亦基於其他正當理由，經您同意而蒐集您的測驗成績、學習紀錄、工作情況等個人資料，

例如統計分析註冊者/考生/測驗資料、推廣各項測驗/活動/徵才資訊等。 
2. 個人資料蒐集類別 

2.1 個人識別資料：全名、生日、性別、照片、影像、國籍、居住國家、護照號碼、臺灣居留證號

碼或其他身分證明字號等。 
2.2 聯繫資料：電話號碼、手機號碼、電子郵件、通訊軟體帳號與通訊地址等。 
2.3 付款相關資料：訂單編號、付款資訊等。 
2.4 居家考試相關資料：系統帳號和密碼、位置、IP 位址及其他居家考試系統使用紀錄等。 
2.5 個人背景資料：母語、是否與家人說中文、教育、職業、服務單位等。 

3. 本會保存/利用個人資料的期間 

3.1 本會將在蒐集目的存續期間，持續保存並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您的應考過程影音僅作現場監

督用途，考試結束後不會留存。除法律另有規定或本聲明另有說明外，您的個人資料將自您最

近之測驗或報考日起（以最後日期計）保存 5 年，本會將於前述蒐集目的之範圍內利用。 
3.2 當您要求刪除註冊帳號或個人資料時，除非法令另有規定保存義務，或本會符合法令規定得

保存個人資料之情形，否則本會將不再以可識別您身分的方式保存您曾經留下的資料。 
4. 本會如何利用個人資料及相關法律依據 

本會將依蒐集個人資料的目的，為履行居家考試契約之必要、為履行法律義務、基於考試管理

之正當利益或基於您的同意而利用個人資料，例如： 

4.1 當您註冊後，為您創建並管理帳號。 
4.2 審核您的報名資格。 
4.3 向您聯繫以確認身分或費用給付。 
4.4 向您通知報考測驗相關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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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實際提供居家考試並執行應考監督。 
4.6 因應居家考試技術故障。 
4.7 寄送成績單或證書至您指定地址。 
4.8 將您的資料提供給您所在地的中華民國官方機構或本會的代理機構，或您的學校或代理人，

以代為通知測驗相關訊息或交付成績單或證書。 
4.9 統計分析註冊者/考生各項個人資料，作為本會規劃、優化測驗的決策參考，或將資訊提供中

華民國教育部以了解本會業務。 
4.10 向您提供其他測驗/活動/徵才訊息。 

5. 本會保存/利用個人資料的地區 

中華民國境內外註冊者/考生之資料均將傳輸至/儲存於本會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資料庫，本會將以

加密、權限控管及其他適當措施確保個人資料的安全。本會亦使用第三方服務供應商之解決方案（例

如電腦遠端連線服務、第三方收付服務）等，相關資料亦可能保存於第三方供應商伺服器所在地區。 

6. 本會如何分享您的個人資料 

本會不會出租、出借、出售您的個人資料予第三人。您的個人資料僅可能於如下情形揭露予第三方： 

6.1 為提供居家服務及履行本會職責之必要，提供予本會的第三方服務供應商（如電腦遠端連線

服務供應商、處理付款的金流業者等）、您當地的考試中心。 
6.2 本會於受到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要求，或需要行使法律上權利時，可能會將您的資料提

供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。 
7. 您的當事人權利 

如您的個人資料曾經提供給本會，您可採電子郵件（服務信箱：service@sc-top.org.tw）、電話

（886-2-7749-5638）、傳真（886-2-2601-4181）等方式向本會行使下列權利，本會將於法律規定的

範圍內回覆您的要求： 

7.1 存取（查詢、閱覽）您的個人資料。如您已在本會報名系統註冊，您可登入帳號以查閱個人資料。 
7.2 要求提供個人資料的複製本或結構化、機器可讀、普遍使用格式的電子檔。 
7.3 補充或更正您的個人資料。 
7.4 要求停止或限制處理/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本會如向您提供其他測驗/活動/徵才等訊息，您可隨

時拒絕本會為此目的使用您的資料。 
7.5 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。 
7.6 拒絕接受對您有重大影響的自動化決策。 

如本會基於您的同意而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您的資料，您可隨時撒回同意，但不影響撒回前之蒐

集、處理或利用的合法性。您亦可向中華民國或您所在地的個人資料保護主管機關對本會蒐集、處

理、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提出申訴。 

8. 兒童資料保護 

本會不會明知未經法定代理人同意而蒐集任何未成年人資料。如您發現您的孩子或其他未成年

人未經法定代理人而向本會提供資料，請儘速告知本會，本會將採取有關措施。 

9. 您的個人資料為測驗服務所需，如未完整提供，將可能影響帳號創建、身分確認、參加考試、資訊

傳遞、證書正確性或成績單/證書之寄送。其他學習歷程、工作情況等資料為本會統計分析之用，不

影響您的報考權益。 

如您對本聲明有任何疑問，請以電子郵件（服務信箱：service@sc-top.org.tw）與本會聯繫，本會

將竭誠向您說明。 


